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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厦门市美亚柏科信

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亚柏科”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保荐人，

对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新赛克”）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调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访谈了美亚柏科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查询了

募集资金专户情况，查阅了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关于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

案文件、《关于对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可行性研究报

告》、中新赛克公司的工商资料及股东情况等，对本次超募资金使用的合理性、

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263 号文《关于核准厦门市美亚

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核准，公司于

2011 年 3 月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1,35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

价格人民币 40.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4,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

3,859.40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50,140.60 万元，超募资金为 33,395.74 万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了《验资

报告》（天健正信【2011】综字第 020022 号）。美亚柏科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

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三、前期超募资金使用及剩余情况 

1、2012 年 2 月 8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电子数据公证云项目的议案》和《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追加投资建设超算中心（云计算）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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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3.15 万元投资建设电子数据公证云项目和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3,012.49 万元

追加投资建设超算中心（云计算）项目。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电子数据公

证云项目”已实际使用超募资金 1,302.08 万元，项目结余 61.07 万元经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同意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公

司已办理完该手续；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追加投资建设超算中心（云计算）

项目” 已实际使用超募资金 2,762.76 万元，项目结余 249.73 万元，2015 年 3

月 2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同意该款项转入超募资金管理。 

2、2012 年 3 月 28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 2012 年 5 月 14 日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购买大楼用于建设研发生产

中心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16,468.61 万元投资建设研发生产中

心项目。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已实际支付超募资金 15,968.75 万元。 

3、2013 年 4 月 1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 2013 年 5 月 10 日

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 5,000 万元永久性补充经营

所需的流动资金。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超募资金 5,000 万元已补充为流动资

金。 

4、2013 年 8 月 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珠海市新德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同

意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5,854.80 万元收购珠海市新德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1%

的股权。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已实际支付超募资金 4,883.84 万元，

剩余 970.96 万元将按协议约定安排支付。 

5、2015 年 3 月 2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资金转入超募资金账户的议案》，决定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电子数据鉴定及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服务项目”和超募资金投资

项目“超募资金追加投资超算中心（云计算）项目”两个已完结的项目的结余资

金共计 455.17 万元（含利息 144.92 万元，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日当日银行结息

余额为准）转入超募资金账户进行管理和使用。截至 2015 年 4 月 21 日，公司已

办理完以上结余资金及利息共计 457.32 万元转入超募资金账户手续。  

综上，截至 2015 年 6 月 24 日，公司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累计为 31,449.3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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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已实际累计投入超募资金 29,978.50 万元，含转入超募资金管理的项目结余

资金及利息，尚未列入使用计划的超募资金剩余 4,068.92 万元（含利息收入，具

体金额以资金转出日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 

四、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深圳市中新

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决定使用剩余超募资金 4068.92 万元

（含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日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及部分自有资金

合计 4,898.135 万元对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溢价增资，增资完

成后，公司持有中新赛克 4.1%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一）目标企业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440301105536634 

成立日期：2003 年 2 月 8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A 座 

法定代表人：靳海涛 

注册资本：人民币 45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通讯产品的技术开发、服务、咨询、购销。（凡

涉及特许经营项目须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不涉及的，企业自主选择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

许可经营项目：生产通讯所涉及的宽带网络 ATM、通讯雷达。 

中新赛克秉承 10 多年的数据通讯技术的软硬件基础，专注于大容量智能网

卡及分流设备、无线增值业务、宽带增值业务的研发和市场拓展，为运营商和行

业用户提供成熟的通信安全保障解决方案和一站式的服务。 

本次交易前，中新赛克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实收资本 

（万元） 
股份比例  

1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778.400  39.52% 

2 凌东胜 427.500  9.50% 

3 南京因纽特软件有限公司 427.500  9.50% 

4 南京创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4.750  8.55% 

5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77.875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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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海融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8.025  4.85% 

7 南京众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7.500  3.50% 

8 张粤梅 141.075  3.14% 

9 南京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6.875  2.38% 

10 昆山红土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6.875  2.38% 

11 詹春涛 85.500  1.90% 

12 杭州众赢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5.500  1.90% 

13 郑州百瑞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1.225  1.81% 

14 南京创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7.500  1.50% 

15 陈章银 59.850  1.33% 

16 苏州国润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1.300  1.14% 

17 南京众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750  0.95% 

合计 4500.000  100.00% 

 

（二） 投资方案 

本次溢价增资的定价依据是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企业）深圳

分所出具的中新赛克《审计报告》（天健深审（2015）47 号）的基础上，综合考

虑中新赛克的市场地位、经营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几年发展态势等因素经协商，

以 2015 年预计税后净利润 9,600 万元为基础，按 11.2 倍 P/E 估值，确定中新赛

克估值为 107,520 万元。美亚柏科及其他两家公司分别对中新赛克进行增资，共

获得中新赛克 10%股权。其中：美亚柏科拟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加部分自有资金合

计人民币 4,898.135 万元对中新赛克进行溢价增资，其中 205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4,693.135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中新赛克的股本总数变更为 5,000

万股，其中美亚柏科取得中新赛克 4.1%股权。 

（三）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 项目实施有助于完善公司在信息安全领域的战略布局 

公司战略目标是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电子数据取证和网络信息安全产品及

服务提供商，巩固公司在国内市场领先地位的同时，不断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

争力。 

信息安全不仅仅只是网络安全，更包括数据安全、业务和设备安全等诸多方

面。中新赛克在数据类通讯网络的宽带智能网卡、分流设备的定制开发和服务及

相关无线增值业务的开发领域有着领先的技术和成熟完善的产品及解决方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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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本次投资，公司可以完善在电子数据取证和网络信息安全领域的战略布局，有

效拓展市场空间。 

2、 项目实施有利于抓住信息安全市场发展机遇 

网络和信息化浪潮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越来越大，随着相关政策的出

台，未来网络安全产品国产化步伐将加速，这些都为国内相关行业带来了政策和

资金方面的扶持，并为相关产品和服务提供商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本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更好地立足于中国信息安全市场，抓住信息安全

行业成长期的积累机会，有效引领全球信息安全行业的发展趋势，为信息网络深

入生活、经济、政治的各个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 

3、 项目实施有利于加强与上游供应商的联系，获得更好的产品及技术支持   

中新赛克是公司宽带分流设备、智能网卡及无线增值产品的主要供应商之

一，公司参股上游企业，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获得中新赛克的定制研发及技术支持，

另一方面也可加强对产品的质量监管及协助中新赛克扩张产能，有利于公司整合

上下游产业链。 

公司经过多年来不懈的努力，已在电子数据取证和网络信息安全行业的品牌

建设、业务开拓、团队建设和市场营销等经营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

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在增资中新赛克后利用中新赛克宽带智能网卡及分流设备、

无线增资等差异化的技术及服务，公司将更好地服务于目标客户，进一步增加公

司的电子数据取证和网络信息安全产品市场占有率和整体竞争力。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监事会

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3、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有助于公司业务发展和综合竞争能力的提升，符

合全体股东利益，其使用是合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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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项目实施后，公司超募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保荐机构对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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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

限公司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但  敏            戴 立 洪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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